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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实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所持公司股票自愿限售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数量共计 4,79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 9.3176%，涉及自愿

限售股东 1 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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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明细情况 

单位：股 

挂牌公司已于 2026 年 4 月 13 日对上述股票申请限售。 

 

 

序号 
股东姓名

或名称 

是否为

控股股

东、实

际控制

人或其

一致行

动人 

是否为控

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

人的亲

属，如是，

说明亲属

关系* 

是否为公

开发行前

直接持有

10%以上股

份的股东* 

是否为公

开发行前

未直接持

有但可实

际支配 10%

以上股份

表决权的

相关主体* 

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任

职情况 

截止 2026

年 4 月 10

日持股数

量 

本次自愿

限售前已

处于限售

登记状态

的股票数

量 

本次自愿

限售登记

股票数量 

本次限

售股数

占公司

总股本

比例 

自愿限

售期间 

本次限

售后该

股东所

持的无

限售条

件股份

数量 

1 共青城聚

源投资管

理合伙企

业（有限合

伙） 

是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无 5,040,000 0 4,790,000 9.3176% 恒实股

份涉密

信息系

统集成

资质有

效期内 

250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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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的依据及解除条件 

根据国家保密局下发的《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管理办法》第十四条：“在新三板

挂牌的企业申请资质以及资质有效期内的，参与挂牌交易的股份比例不高于总股本的

30%”之规定，公司股东共青城聚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自愿将其持有的部

分股份进行限售，以达到上述要求。根据共青城聚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签

署的《自愿限售承诺书》的约定，自愿限售截至 2026 年 4 月 10 日所持有的部分流通股

股份，限售期限为恒实股份申请涉密信息系统集成资质有效期内。 

 

四、 本次股票自愿限售后公司股本情况 

股份性质 数量（股） 百分比（%） 

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9,036,736 17.5785% 

有限售条件的股

份 

1、高管股份 5,040,000 9.8039% 

2、个人或基金 0 0% 

3、其他法人 37,331,264 72.6176% 

4、其他 0 0% 

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42,371,264 82.4215% 

总股本 51,408,000 100% 

 

五、 其他情况 

无 

 

恒实建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6 年 4 月 1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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